
— 1 —

特 急

穗财采〔2024〕44号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项目

应用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的补充通知

市直各单位，各区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各采购代理机构，

各供应商：

根据《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的通知》（穗政数规字〔2024〕1号）

的相关规定，在《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在政府采购项目中应用公共

资源交易信用的通知》（穗财采〔2023〕55号）的基础上，现

将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中应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的有关事项

补充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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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的信用分数以开标当天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网站公布的分值为准，如未能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门户网

站-信用信息-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信用平台 3.0”查询到供应商信用

分数的，按照现行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细则中指标说明及权

重计算信用评价基准分。

二、自 2024年 5月 13日起，采购人或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

标、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综合评分法的项目，在评审活动中均应

按照现行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细则采用“信用评价体系 3.0”

数据。

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信用平台的供应商信用分数如遇重

要系统通信网络故障、服务器物理故障、系统遭受网络攻击、重

要系统迁移等重大突发性事项导致采集最新数据失败，系统将启

用重大突发性事项发生前一天的数据进行评分计算；重大突发性

事项处理完毕后，按正常程序采集数据进行处理。

四、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指标说明及权重中“行业信用评

价结果信息”以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供应商履约诚

信情况为数据来源。未进驻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开

展业务的供应商，“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信息”取电子卖场供应商

履约诚信初始分作为计算分值。

五、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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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的通知

广州市财政局

2024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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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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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0320240053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文件

穗政数规字〔2024〕1号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
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

评分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根据《广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21〕13号），

我局修订了《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专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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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4年 4月 6日

（联系人：司元贵，联系方式：3892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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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评分细则

第一条 为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服务管理

机制，引导企业诚信竞争，营造公平、公开、透明的交易环境，

依据《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广

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评分细则。

第二条 在接入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上参与政府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以下简称工程建

设）、自然资源交易（以下简称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公共资源交

易的有关当事人的信用评分，适用于本细则。

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分为房屋建筑、市政工程、交通工

程、水利水务、园林林业、农田建设、能源电力、轨道交通和

民航工程等行业。

自然资源交易领域分为土地使用权交易、矿业权交易等行

业。

第三条 评分指标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三级

指标为具体的计分指标。

一级指标包括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和跨区域信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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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下设 6个二级指标，包括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

价结果信息、行政管理信息、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诚实守信

相关荣誉信息、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信息、守信激励措施清单信息。

市场信用信息下设 3个二级指标，包括诚实守信事前承诺信

息、不良交易行为信息和履约评价信息。

跨区域信用信息下设 1个二级指标，即跨区域公共资源交易

信用评价信息。

第四条 信用评分采用加权平均评分方法，每个一级指标和

二级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具体指标及其权重说明见附件1。

第五条 按照分领域、分行业进行信用评分，同一被评分主

体参与多个领域、多个行业的，按其参与的领域和行业赋予不同

的信用分值。

评分结果采用百分制，最低分 0分，满分 100分。

第六条 每日一评。对当日零时前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

务平台按照《办法》规定的评分信息来源和范围所归集到的信用

数据，由系统自动进行评分计算，并于当日 8时前公示到广州交

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和广州公共

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上。

如遇重要系统通信网络故障、服务器物理故障、系统遭受网

络攻击、重要系统迁移等重大突发性事项导致采集最新数据失

败，系统将启用重大突发性事项发生前一天的数据进行评分计

算；重大突发性事项处理完毕后，按正常程序采集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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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计分在三级指标上开展，三级指标分为基准项、加

分项、扣分项、相关单位评价信息四类；被评分主体在基准项得

分的基础上，如满足加分项、扣分项的条件，进行加分、扣分，

从而形成对应二级指标的分值；如三级指标标明取相关单位评价

信息，则取该相关单位的评分作为对应指标分值。各二级指标根

据其分配的权重，汇总得出一级指标的分值，一级指标根据其分

配的权重汇总得出最终得分。具体计分规则见附件 2。

（一）基准项是该指标的初始分项。若该指标仅存在加分项，

基准分设定为 60分；若该指标仅存在扣分项，基准分设定为 100

分；若该指标同时存在加分项和扣分项，基准分设定为 80分。

（二）加分项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息；

守信激励措施清单明确可以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实施信用加

分的信息；

公共资源交易有关当事人作出诚实守信事前承诺的；

对公共资源交易有关当事人的履约评价中，验收情况、整体

绩效评价为“好”的。

满足以上情形的，则按对应分值加分，同类事件触发多次，

按照次数累加计算，最多加至 100分。

（三）扣分项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行政管理信息中的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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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交易行为信息；

对公共资源交易有关当事人的履约评价中，验收情况、整体

绩效评价为“差”的，以及不按期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合同、不按期

履行完合同或存在其他违反招投标文件（公告）、合同约定事项

的。

出现以上情形的，则按对应分值扣分，同类事件触发多次，

按照次数累加计算，扣到 0分为止。

加分项、扣分项根据《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更新情

况作相应调整。

（四）相关单位评价信息包含三类：一是公共信用主管部门

作出的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分；二是相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或授

权组织依据行业特点和管理需要，对被评分主体在本行业信用评

价、不良交易行为、履约评价方面提供的评分；三是有合作协议

的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的该地区对交易当事人的公

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相关单位评价信息的具体评分方法及基准

项、加分项、扣分项等评价指标设置，均由该单位另行制定并公

布。

第八条 信用信息超过有效期限的，或已修复的，不再纳入

信用评分。

第九条 本细则自 2024年 5月 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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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用评分一、二级指标说明及权重
（适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公共信用信息

（ ）

企业公共信用

综合评价结果

信息（ ）

1.企业所属地公共信用主管部门评出的该企业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结果。

2.采用百分制，取信用主管部门评分作为分值，非百分

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3.若被评价对象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暂时获取不到

数据的，则取广东省全省平均分。

行政管理信息

（ ）

1.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共享的《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行政管理信

息中的行政处罚信息。

2.基准分 100分，每发生一次扣 10分，最低分 0分。

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信息（ ）

1. 《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规定的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信息。

2. 基准分 100分，每发生一次扣 20分，最低分 0分。

诚实守信相关

荣誉信息（ ）

1. 《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规定的诚实守信相

关荣誉信息。

2. 基准分 60分，每发生一次加 20分，最高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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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行业信用评价

结果信息

（ ）

1. 本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相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基

于行业管理对交易当事人作的行业综合信用评价信

息，其评价办法由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另行制定并公布。

2. 被评价对象不限于在本市注册成立的主体，而是在

本市参与相应行业公共资源交易的当事人。

3. 采用百分制，取行业行政监督部门的评分作为分值，

非百分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守信激励措施

清单信息（ ）

1. 根据《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二十九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守信激励措施清单中，明确可以在

公共资源交易中实施信用加分的信息。

2. 基准分 60分，每发生一次加 20分，最高分 100分。

3. 若守信激励措施清单尚未出台，或暂时取不到全省

数据，则全部被评价对象暂取基准分。

市场信用信息

（ ）

诚实守信事前

承诺信息

（ ）

1. 在交易前，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向相关行业行政监

督部门或广交易数字交易平台主动承诺的诚实守信相

关信息。认定依据为：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开展信息

登记时，是否在相应栏目按相关要求上传加盖公章的

承诺书。

2. 基础分 60分，满分 100分。无诚实守信事前承诺的，

得基准分；有诚实守信事前承诺的，得满分。



- 9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不良交易行为

信息（ ）

1. 在交易过程中，违反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或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指引、约定的公共资源

交易规则行为的信用信息。

2. 评分方法分为两种：通用评分方法、相关行业行政

监督部门另行制定评分方法。

3. 通用评分方法：基准分 100分，每发生一次三级指

标项中的不良交易行为，扣减相应的分值，最低分 0

分。

4. 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明确另行制定评分方法的，取行

业行政监督部门提供的分数作为分值，非百分制的折

算成百分制。

履约评价信息

（ ）

1. 公共资源交易一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履行合同过

程进行评价形成的信用信息。

2. 评分方法分为两种：通用评分方法、相关行业行政

监督部门另行制定评分方法。

3. 通用评分方法：基准分 80分，每发生一次三级指标

项中的情况，相应增加或扣减对应分值，最低分 0分，

最高分 100分。

4. 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明确另行制定评分方法的，取行

业行政监督部门提供的分数作为分值，非百分制的折

算成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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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5. 未开展履约评价的领域、行业，对所有被评价主体

直接取通用评分方法的基准分。

跨区域信用信

息（ ）

跨区域公共资

源交易信用评

价信息（ ）

1. 纳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对交易当事人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

2. 采用百分制，取通过跨区域共享获取的该地区信用

评分作为分值，非百分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3. 若通过跨区域共享暂取不到被评价对象的信用评

分，则取已获取跨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的平均

分。

4. 若跨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信息较少（低于本

细则被评价对象数的 50%），则全部被评价对象暂取

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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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分一、二级指标说明及权重
（适用其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公共信用信息

（ ）

企业公共信用综

合评价结果信息

（ ）

1.企业所属地公共信用主管部门评出的该企业公

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2.采用百分制，取信用主管部门评分作为分值，非

百分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3.若被评价对象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暂时获取

不到数据的，则取广东省全省平均分。

行政管理信息

（ ）

1.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共享的《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行

政管理信息中的行政处罚信息。

2.基准分 100分，每发生一次扣 10分，最低分 0

分。

严重失信主体名

单信息（ ）

1.《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规定的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信息。

2.基准分 100分，每发生一次扣 20分，最低分 0

分。

诚实守信相关荣

誉信息（ ）

1.《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规定的诚实守信

相关荣誉信息。

2.基准分 60分，每发生一次加 20分，最高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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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分。

行业信用评价结

果信息（ ）

1.本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相关行业行政监督部

门基于行业管理对交易当事人作的行业综合信用

评价信息，其评价办法由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另行

制定并公布。

2.被评价对象不限于在本市注册成立的主体，而是

在本市参与相应行业公共资源交易的当事人。

3.采用百分制，取行业行政监督部门的评分作为分

值，非百分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4.若相关行业暂未开展行业综合信用评价，则该行

业全部被评价对象暂取满分 100分。

守信激励措施清

单信息（ ）

1.根据《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二十九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守信激励措施清单中，明确

可以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实施信用加分的信息。

2.基准分 60分，每发生一次加 20分，最高分 100

分。

3.若守信激励措施清单尚未出台，或暂时取不到全

省数据，则全部被评价对象暂取基准分。

市场信用信息

（ ）

诚实守信事前承

诺信息（ ）

1.在交易前，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向广交易数字交

易平台主动承诺的诚实守信相关信息。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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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为：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人开展信息登记时，是否

在相应栏目按相关要求上传加盖公章的承诺书。

2.基础分 60分，满分 100分。无诚实守信事前承

诺的，得基准分；有诚实守信事前承诺的，得满

分。

不良交易行为信

息（ ）

1.在交易过程中，违反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或行业行政监督部门指引、约定的

公共资源交易规则行为的信用信息。

2.评分方法为通用评分方法：基准分 100分，每发

生一次三级指标项中的不良交易行为，扣减相应

的分值，最低分 0分。

履约评价信息

（ ）

1.公共资源交易一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履行合

同过程进行评价形成的信用信息。

2.评分方法为通用评分方法：基准分 80分，每发

生一次三级指标项中的情况，相应增加或扣减对

应分值，最低分 0分，最高分 100分。

3.未开展履约评价的领域、行业，对所有被评价主

体直接取基准分。

跨区域信用信

息（ ）

跨区域公共资源

交易信用评价信

息（ ）

1.有合作协议的其他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

的该地区对交易当事人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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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2.采用百分制，取通过跨区域共享获取的该地区信

用评分作为分值，非百分制的折算成百分制。

3.若通过跨区域共享暂取不到被评价对象的信用

评分，则取已获取跨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分

的平均分。

4.若跨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信息较少（低于

本细则被评价对象数的 50%），则全部被评价对

象取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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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计分规则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公共信用

信息

企业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

结果信息

公共信用主管部门作

出的企业公共信用综

合评分

直接取评分并折算为

百分制，若被评价对象

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暂时获取不到数据

的，则取广东省全省平

均分。

行政管理信

息

基准分 100

行政处罚信息 每发生一次扣 10分

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信息

基准分 100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

息
每发生一次扣 20分

诚实守信相

关荣誉信息

基准分 60

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

息
每发生一次加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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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分值 备注

行业信用评

价结果信息

本市公共资源交易相

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

基于行业管理对交易

当事人的行业综合信

用评价信息

直接取评分并折算为

百分制，若相关行业暂

未开展行业综合信用

评价，则该行业全部评

价对象暂取满分 100

分。

守信激励措

施清单信息

基准分 60

守信激励措施清单

中，明确可以在公共

资源交易中实施信用

加分的信息

每发生一次加 20分

市场信用

信息

诚实守信事

前承诺信息

基准分 60

有诚实守信事前承诺

信息
+40

不良交易行

为信息

本市公共资源交易相

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

提供的交易当事人在

交易行为方面的评分

直接取评分并折算为

百分制

适用于交

通工程招

投标

基准分 100 适用于除

交通工程

招投标之

无正当理由，放弃中

标（成交）资格或拒
每发生一次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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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外的其他

公共资源

交易

与交易发起方签订合

同的

在招标（交易发起）

文件规定的投标（交

易响应）截止日起的

投标（交易响应）有

效期内撤销其投标

（交易响应）的

每发生一次扣 10分

在交易活动中，提供

虚假资料或虚假信息

谋取中标、成交的

每发生一次扣 20分

由项目发起方发函明

确的其他不良行为
每发生一次扣 10分

履约评价信

息

本市公共资源交易相

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

提供的交易当事人的

履约评价分

直接取评分并折算为

百分制

适用于交

通工程招

投标

基准分 80 适用于除

交通工程

招投标之

外的其他

不按期签订成交确认

书或合同（合作框架

协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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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公共资源

交易

不按期履行完合同内

容
-10

验收情况
“好”：+10；“中”不加

也不扣分；“差”：-10

整体绩效评价，包括

服务态度、标的质量、

响应速度和售后保障

“好”：+10；“中”不加

也不扣分；“差”：-10

履约过程中存在其他

违反招投标文件（公

告）、合同约定事项

的

-10

跨区域信

用信息

跨区域公共

资源交易信

用评价信息

有信用信息共享协议

的其他地区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及其他合作

协议机构记录的对主

体评分结果

直接取评分并折算为

百分制，若通过跨区域

共享暂取不到被评价

对象的信用评分，则取

已获取跨区域公共资

源交易信用评分的平

均分。

若跨区域公共资源交

易信用评价信息较少

（低于本细则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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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三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对象数的 50%），则全

部被评价对象暂取满

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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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信用评分计算

计分在三级指标上开展，三级指标分为基准项、加分项、扣

分项、相关单位评价信息四类；采用基准分和加（扣）分项的，

被评分主体在基准项得分的基础上，如满足加分项、扣分项的条

件，进行加分、扣分，从而形成对应二级指标的分值；采用相关

单位评分的，则取该单位的评分作为对应指标分值，非百分制的

折算为百分制。各二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汇总得出一级指

标的分值，一级指标根据其分配的权重汇总得出最终得分。

二级指标计算

二级指标根据三级指标的基准分项、加分项、扣分项进行计

算，计算公式为：

å å+= iiiii n,-m, KJDC

其中， iC 表示第 i个二级指标的分值，D代表基准分， iJ 代

表加分项的加分值， iK 代表扣分项的扣分值， im 表示加分项数量，

in 表示扣分项数量。

若在有效期内，明细指标的行为发生了多次，可重复叠加，

直到加满 100分或扣到 0分为止。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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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评价：在有效期内，若同一被评价方参与多个公共资源

交易活动并获得多次评价分，则取其多个评价分数的平均值（采

用行业行政监督部门评分的除外）。

一级指标计算

每个二级指标模块的得分按其相对应的比例，进行加权计

算，得出一级指标模块的得分。

å= iii ,bCB

其中： iB为一级指标信用得分； iC 是二级指标 i 的信用分

值，采取百分制，最差的信用状况为 0分，最好的信用状况为

100分； ib是二级指标 i 的二级指标权重。

综合信用评分计算

每个一级指标模块的得分按其相应的比例，进行加权计算，

得出被评价对象的综合信用得分，综合信用得分的计算公式如

下：

å= ii ,aBA

其中： 为综合信用得分； iB是一级指标 i的信用分值，采

取百分制，最差的信用状况为 0分，最好的信用状况为 100分；

ia是一级指标 i的一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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